


01仲裁业务持续快速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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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外案件 海事案件占比 占比

84件 198件  32.68 %   76.65 %

全年新受案 同比增长 案件涉及国家和地区

257件 40 个  7.53 %

新 受 案 257件，同 比 增 长 7.53%，其 中 涉 外 案件84件，占 比

32.68%，涉及40个国家和地区，海事案件198件，占比76.65%。案

件数量稳中有升，涉外案件和海事案件占比保持高位，国际化程度持

续加快；

多式联运、加盟合作等“大交通大物流”案件增多，建设工程、股

权转让等非海事案件占比提高，类型多元，结构优化，发展向好；

与法院、调解机构诉仲、调仲对接解纷成效显著，已成为业务新

增长点。

2025 年海事案件占比 2025 年受理海事海商案件类型



基于临时仲裁创新实践，发布广东、云南自贸区“临

时仲裁指南”，推进制度完善。

与天津、北海海事法院

及舟山海事局建立“陆港

巡回审判点”“委托调解”

机制，推动纠纷多元化

解。

联合中国人保集团、上海航运保险协会发布《保险

合同示范仲裁条款》，规范保险行业争议解决。

联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、舟山市贸促会、舟山海事

局共同发布《中国（浙江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船

舶燃料加注纠纷多元化解及快速仲裁指引》，契合

市场主体对高效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需求。

扩大临时仲裁指南覆盖地区

强化多元解纷合作机制

仲裁服务护航企业“走出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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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制度规则创新不断深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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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主办2025中国海事商事仲

裁高级别对话会、海上丝路国际

经贸仲裁高级研讨会、东北亚国

际商事争端解决峰会等多个高端

品牌会议，凝聚业内共识，共谋

发展之道；

承办全球工商法治大会“法治与

开放”平行论坛，参与中新国际

商事争议解决论坛、粤港澳工商

发展大会成果发布及研讨交流，

积极宣传中国海仲品牌及仲裁服

务，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。 

03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扩大



与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、瑞士仲裁中心、

大韩商事仲裁院、釜山律师协会签署合作协议。

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机构签署《〈关于促进国际商

事争议预防与解决合作的联合声明〉的响应文件》，深化

双边合作。牵头金砖国家及伙伴国争议解决机构10家发

布《加强金砖国家法律服务合作、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健康

发展联合倡议》，推动构建国际仲裁多边合作新机制。

定期参加联合国贸法会相关工作组会议，积极参

与国际规则制定，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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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效果明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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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访英国、瑞典、奥地利、瑞士、新加坡、韩国，加强国际仲裁合

作交流，扩大国际仲裁朋友圈。

英国 瑞典

伦敦国际仲裁院 斯德哥尔摩大学 斯德哥尔摩商会
仲裁院北标保赔协会

奥地利 瑞士

奥地利仲裁协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瑞士仲裁中心联合国贸法会秘书处

新加坡

新加坡管理大学

韩国

韩国东亚大学韩国海洋大学新加坡海事仲裁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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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参与应用型智库建设成效显著

为《仲裁法》《海商法》修订

建言献策

发布《自贸区企业海事海商

典型案例集》《企业出海案

例集》，为企业“走出去”保

驾护航

出版《中国海事商事仲裁评

论（第二辑）》，发布五种

语言《中国海事商事仲裁资

讯》，推进理论研究与信息

传播

与中国贸促会研究院联合发

布《海事仲裁护航企业参与

全球供应链研究》，首次将

海事仲裁与全球供应链发展

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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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仲裁人才队伍建设长效推进
机制化开展仲裁员和办案秘书培训，提升业务能力，强化职业操

守；

与国内外12所高校深化人才培养合作，组织第四届“海仲杯”仲裁

征文大赛，举办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和职业规划交流会，大力培养

仲裁后备人才。

2025年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东北片区仲裁员培训合影留念




